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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女生港高買囚兩周
來港失聯家人以為失蹤 報案始揭3店盜2400元化妝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圳大學一名準女

研究生上周六（29日）來港後「離奇失蹤」，家人

需由家鄉貴州趕到深圳報案求助，內地傳媒亦報道事

件協助尋人。昨經本港警方調查證實，原來「失蹤」

女生抵港當日涉嫌在3間店舖盜取總值2,400元化妝

品及藥品被捕，前日（31日）已在屯門法院認罪，

被判囚14天。

深大女生羅琬璐涉
嫌在港干犯店舖盜竊
入獄，一度擔心女兒

在港遭遇危險失蹤的羅父羅母昨午得知消
息後，即趕往深圳大學附近的粵海派出所
求證，惟羅的父母及舅父堅稱不相信是事
實，羅的同學稍後亦紛紛抵達派出所了解
情況。
消息指，羅的父親昨在本港接受傳媒

電話查詢時，一度語帶激動表示：「我的
女兒到香港買東西不止一次，而且這種
（盜竊）行為從來沒有過，我的女兒的性
格我是知道的……」羅父指，女兒在深
大讀書期間，每個學期至少兩次會在放假
前到香港購買一些化妝品回老家送給媽媽

及親友，又稱「女兒原打算周三（2日）
坐火車回貴州黔西老家……」據悉，羅
的父母及舅父昨獲粵海派出所人員會面
後，離開時未再公開發言，一直由羅的同
學掩護離開。另據羅的同窗好友透露，信
息工程學院畢業的羅琬璐在校唸書期間積
極參與多項課外活動，曾擔任班級支部團
支書、英語協會幹事及學生代表大會成員
等，在學期間最少獲得4份獎學金及兩個
學習獎項。她在履歷表上更自稱是一個
「嚴於律己，洞察力強，積極思考，思維
敏捷；擁有較強學習能力，富有進取心，
待人誠懇」的人，希望將來可投身金融業
或IT業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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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度誤以為無故失蹤的深
大 女 生 羅 琬 璐 （21

歲），消息指羅是貴州人，為
家中獨女，是深大應屆信息工
程學院畢業生，暑假後將原校
攻讀研究生。消息指，羅7月
29日下午1時23分獨自經深圳
灣口岸來港，原定到屯門購
物，其間一直有與同學保持聯
繫。當天下午3時半左右，她
更曾透過本港的WIFI，發微信
詢問一位內地友人是否需要代
購化妝品及零食，還上載了一
張食品店的照片。但據悉，羅
其後被揭發分別在屯門時代廣
場及屯門市廣場內3間不同的
連鎖店門市，涉嫌盜竊總值約
2,400元的化妝品及藥品，最終
被其中一間店舖的職員揭發及
報警拘捕。
警方昨證實，有關案件交由
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
進，案件已在7月 31日（周
一）下午於屯門法院審理，屯
門警署由7月29日至昨日沒有
接獲相關的失蹤人報案。據悉
羅在庭上承認3項盜竊罪，求
情時自稱因一時貪心才犯案，
結果被判囚14天，於羅湖懲教

所服刑，刑滿後將會即時遣
返。

同學恐遇險向大學求助
惟據悉，羅涉嫌店舖盜竊被
捕及提堂的消息，其同學、友
人和家人一直不知情。同學在
29日下午5時許曾致電羅，發
現其手機處於關機狀態，當時
只以為是羅的內地電話卡在港
接收不到訊號。至翌日上午及
晚上，其同學因多次致電羅的
手機仍無法接通，另經聯絡學
校及其身在貴州的父母，均無
音訊。同學經商量後，恐羅在
港遭遇危險，即晚到大學附近
的粵海派出所報案，但警員以
「直系親屬不到場不予立案」
拒絕受理。
直至本周一（31日）晚上，

羅的父母趕抵深圳向警方報
案，警方始正式立案，並向香
港警方通報。而事件昨亦經內
地傳媒曝光協助尋人，引起公
眾關注。本港警方在接獲有關
通報後進行跟進調查，昨午終
證實羅琬璐上周六抵港當日下
午，涉嫌因店舖盜竊被警方拘
捕。

■事主羅琬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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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琬璐家屬在深圳粵海派出所詢問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攝

■羅琬璐父母
稱不相信女兒
會盜竊。
香港文匯報
記者石華攝

捲非禮男生案 項明生信可還清白

少年上吊亡 家人傷心認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著名旅
遊達人項明生近日捲入一宗非禮男子案
被警方扣查，一名大學生上周三 ( 26日 )
報案，指前一天在北角英皇道一間寫字
樓見工時，被人強吻及摸下體，警方調
查後將47歲的項明生帶署調查，案件交
東區刑事調查隊跟進，項明生事後獲准
保釋候查，須於本月下旬再向警方報
到。
他昨於facebook稱「願我遠離，一切敵
意與危險，願一切眾生，都遠離敵意與

危險」，又指「法庭會還我清白！」
據悉，一名22歲大學男生，早前在書

展認識項明生，其後獲安排工作，事主
於上周二到北角英皇道一工業大廈見
工，有人表現熱情，令他感到尷尬不
安，事主翌日即報警，聲稱見工時遭一
名男子強吻及摸下體。
警方經調查後在昨日帶走項明生，案件

暫列作非禮案，由東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項明生回應事件稱，他日後會多加留

意「瘋狂粉絲」，對事件不作評論。項

又感謝各方的支持，表示他仍有出入境
自由，不會影響工作。
項明生是旅遊達人、旅遊節目主持、

專欄作家，近年活躍於跨媒體工作。
項在1969年於四川成都出生，16歲時

移居本港，1989年考入香港大學文學院
主修日本研究及心理學，於1996年在香
港中文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1997年
加 入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於 2013年成為智
傲集團行政總裁。 ■捲入非禮案的項明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秀茂坪順天邨上周六
（7月29日）發生的企圖強姦案，懷疑涉案17歲少年前
日在探員登門調查期間，被發現在寶達邨達怡樓寓所樓
下水渠房內上吊身亡，其家屬昨在重案組探員陪同下到
沙田富山殮房認屍，其間各人神情哀傷。
上周六一名19歲少女在秀茂坪順天邨夜跑期間，突
遭一名男子拖入大廈天井企圖強姦，警方其後經調查，
得悉疑犯曾在秀茂坪一間便利店購物，並拍下容貌，成
功鎖定目標疑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沙田重案組人員根據線
報，前晚突擊搜查沙田馬料水一
酒店房間，當場拘捕兩名男子，
檢獲一批「迷姦水」及冰毒外，
更發現一批新興毒品「火狐狸」
及「綠巨人」，總值約4萬元，
警方相信已成功破獲一個利用酒
店房間作掩飾的毒品貯存倉及包
裝中心，正設法追查該批毒品來
源。沙田警區重案組第二隊主管
林家裕督察表示，早前接獲情
報，相信有毒品集團租住九龍及
沙田區酒店作為毒品貯存倉及包
裝中心，經調查鎖定目標後，遂
於前晚9時許突擊搜查沙田馬料
水澤祥街一酒店房間，當場拘捕
兩名男子及檢獲多種毒品，當中
包括有30克固態及1.5公升液態
冰毒，1公升「迷姦水」，60粒
「偉哥」，70 粒新興迷幻藥

「火狐狸」及「綠巨人」等，並檢獲一批
包裝工具，總值約4萬元。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姓靳（25歲）及姓林

（29歲）。據悉，檢獲的新興迷幻藥「火狐
狸」，相信為一種中樞神經迷幻劑
5-MeO-DIPT，屬於合成毒品，一般使用劑
量約6微克至20微克，通常是口服，亦有塞
肛及注射使用，服藥後會感到興奮，出現
強烈的幻覺，改變對空間時間的認知，惟
副作用亦十分強烈，包括噁心、嘔吐、腹
瀉等，過量使用或會致命，惟有關毒品由
於較新，確切的中毒及致死劑量尚未明
確。至於「綠巨人」則相信為一種合成大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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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
方重案組根據情報及經深入調查，
昨展開代號「雷霆17」及「主軸」
的反罪惡行動，突擊搜查多個目標
住宅單位，拘捕5名男女，當中包括
一名印尼男子，他與另一名本地女
子涉嫌在過去6年內，透過本地銀行

及投注戶口清洗黑錢逾700萬元，警
方表示行動仍在進行，不排除會有
更多涉案人被捕。
被捕的4男1女，包括一名有三合
會背景的40歲印尼裔男子、一名45
歲姓周本地女子及一名40歲本地男
子，3人因涉嫌「處理屬犯罪得益財

產」( 俗稱洗黑錢 ) 被扣查，另外兩
名被捕男子則涉嫌刑事恐嚇被扣
查。初步調查顯示，印尼男和周女
兩人涉嫌於2011年5月至今年3月期
間，透過7個本地銀行戶口及兩個投
注戶口清洗黑錢，涉及金額逾700萬
元。
警方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早前根據

情報，經深入調查及部署後，昨晨8
時許兵分多路採取是次反罪惡行
動，其間突擊搜查深水埗澤安邨一
單位及大埔運頭塘邨一單位，在兩
個單位內分別拘捕一名印尼裔男子
及一名本地女子，並在單位內檢獲
一批銀行文件及3部手提電話。
傍晚時分，重案組探員再於將軍

澳善明邨善禮樓一單位拘捕一名同
涉洗黑錢40歲男子，另外在荃灣城
門道一大廈單位拘捕兩名涉嫌刑事
恐嚇男子，在單位內檢獲一支壘球
棍和一疊追債文件。

5人涉洗黑錢700萬被捕

■警方檢獲火狐狸( 紅樽 )及綠巨人( 綠
樽 )。 電視截圖

■警方在將軍澳善明邨拘捕懷疑洗黑
錢男子。

■警方展示在單位檢獲的信用卡、智
財卡和銀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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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壹傳媒早前
突然宣佈，集團旗下周刊《飲食男女》將
於8月3日結束紙本，更表明裁員遣散屬
「無可避免」，惹來各界不滿。

工會促按年資提供額外賠償
壹傳媒工會昨日指出，前天下午就《蘋
果日報》美術部外判及《壹週刊》賣盤過
渡事宜，與集團出版媒體行政總裁張劍虹
及人力資源部主管梁少薇會面。工會引述
公司指出，集團營銷部門（包括主理《壹
週刊》、《飲食男女》等刊物廣告的同
事）將面臨大規模裁員。

公司亦指出，除基本遣散費外，不會按
年資額外賠償。工會再次促請公司向受影
響同事按年資提供額外賠償。
工會引述張劍虹指出，《蘋果日報》體

育、馬經及財經版的美術工序已由昨日起
正式實行外判制，由一位美術主管成立有
限公司，擔任3個版面的外判商，合約期
至明年3月。
外判商會以自僱形式「盡量留低」全部

原有15位美術部員工。張劍虹並指，下一
步將外判副刊與娛樂的美術部員工，但未
有確實時間表，並聲稱美術部的外判「做
完呢步就停」。他承諾A疊的美術部門在

未來兩年內不會改行外判制度。
工會向公司反映，現時美術部的外判

制度中，工作地點依舊固定在蘋果大
樓，工作時間仍需跟隨埋版時間，連生
產工具亦由判頭提供，種種跡象顯示該
受聘模式有「假自僱」之嫌，認為外判
商應以僱員合約聘請員工。張劍虹卻表
示，未必每一位員工均願意全職受聘，
若部分員工想成為外判商的全職僱員，
公司願意代外判商提供強積金與勞工保
險等員工福利。
至於《壹週刊》賣盤方面，工會引述公

司集團人力資源部主管梁少薇表示，公司

正就賣盤進行核數步驟及整合員工的名單
和資料予買方參考，買方亦可能會與現有
員工進行面試。公司承諾會要求對方讓全
體員工平穩過渡，但要視乎對方需要多少
人手。
工會最近就賣盤一事向《壹週刊》員工

發問卷調查，初步收到約40個回覆，當中
近40%不願意過渡至新《壹週刊》，只有
約25%表示願意。
工會強烈要求公司管理層給予《壹週

刊》員工選擇權，不願過渡至新公司者，
必須遣散並按年資額外賠償，或提供內部
調職。

《蘋果》美術部外判涉「假自僱」

■寶達邨
吊頸身亡
少年親友
到殮房認
屍。


